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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23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尚未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

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作废部分预留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1、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3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全部已授予尚未归属的38,250股限制

性股票不得归属并由公司作废； 

2、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度业绩考核结果达

到业绩考核指标的触发值，公司层面的归属比例即为业绩完成度所对应的归属比

例，未能归属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部分员工2022年个人业

绩考核结果未能达到100%归属比例，部分不能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应作废失效。

因此，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内已获授但未能归属的106,845股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作废。 

基于上述情况，本次合计作废145,095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及技术团队的勤勉尽责，也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继续实施。 

四、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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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作废部分预留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作废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

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

本次作废合计 145,095 股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本激励计划作

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相关事项及信息披露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自律监管指南》《公司章程》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朗特智能本次作废部分预留授予尚

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八、 备查文件 

1、《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暨作废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朗特智能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

成就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4 日  


